
第 ２９ 卷　 第 １１ 期 太　 　 平　 　 洋　 　 学　 　 报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１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２１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１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４－８０４９．２０２１．１１．００１

杨泽伟：“中国与联合国 ５０ 年：历程、贡献与未来展望”，《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１－１３ 页。

ＹＡＮＧ Ｚｅｗｅｉ， “Ｃｈｉｎａ’ｓ ５０⁃ｙｅａ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１１， ２０２１， ｐｐ．１－１３．

中国与联合国 ５０ 年：历程、
贡献与未来展望

杨泽伟１

（１．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 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的历程，可以分为学习观望期、跟跑适应期、主动有为期和积

极影响期四个阶段。 ５０ 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贡献主要包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国际法治等。 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还存在一些教训，如中国在联合

国立法司法等机构的影响力有待进一步增强、中国在联合国有关硬软实力的塑造方面还有待

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对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人才输送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等。 今后，中国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在联合国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如进一步增强在联合国立法机构中的作

用、进一步密切与国际法院等联合国国际司法机构之间的关系、深入开展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

的研究、进一步加大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后备人员的培养力度、充分发挥联合国协调大国关系

的平台作用以及通过联合国分享中国发展理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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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１ 年，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第 ２７５８ 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

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
２０２１ 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５０ 周

年。①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过

去 ５０ 年里为联合国各领域工作作出了重要贡

献。 当前，联合国面临的挑战此伏彼起，联合国

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加速。 因此，全面回顾

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的发展历程，深入探

讨中国对联合国的重要贡献，系统总结中国参

与联合国工作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中国在

将来如何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引领全球治

理体系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



太平洋学报　 第 ２９ 卷

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的

发展历程

　 　 纵观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的发展历

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１．１　 学习观望期（１９７１—１９７８ 年）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第 ２６ 届联大就阿尔巴

尼亚、阿尔及利亚和缅甸等 ２３ 个国家关于“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

案进行表决，结果以 ７６ 票赞成、３５ 票反对和 １７
票弃权的多数通过了第 ２７５８（２６）号决议。 该决

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承
认其政府的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

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其在联合国组

织及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

出去”①。 从此，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翻开了新

的一页。
一方面，中国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以后，

逐渐与其他许多世界性和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发

生了联系。 例如，在这一时期中国与国际电信

联盟、万国邮政联盟、国际海事组织、国际民用

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等有关通信、运输、卫生、教育文

化等方面的联合国专门机构建立了关系，实现

了正常往来。② 另一方面，中国利用联合国这一

平台公开展示自己第三世界国家的属性，并把

联合国看作是宣讲中国外交政策、争取国际社

会理解和支持的舞台。 例如，在第三次联合国

海洋法会议的历期会议中，中国不但把自己定

位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而且立场鲜明地支持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和主张。 中国代表明确

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
于第三世界”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

站在亚、非、拉各国人民一边”④。 又如，１９７４ 年

４ 月中国副总理出席第六届特别联大，全面阐述

了毛泽东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宣
布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并

不活跃，也明显缺乏经验；在维和、裁军和人权

等领域，则采取回避不参加的态度。 其主要原

因是对联合国事务不太熟悉，加之还处在“文
革”时期，对多边外交缺乏清晰的定位。⑤ 诚如

有学者所指出的：“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国主要是

了解和学习联合国的过程，学习联合国的运作

方法、议事规则、联合国讨论问题的来龙去脉，
以及各方的立场和态度。 到了 ８０ 年代，中国逐

渐参与联合国的一些活动。”⑥

１．２　 跟跑适应期（１９７８—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７８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全面调整对外

战略，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进入了跟跑适应期。
中国在联合国的角色也随之发生转变，“从原来

和 ７７ 国集团一起战斗的‘斗士’变成在南北之

间发挥‘桥梁’作用的角色，联合国对中国而言

不光是‘讲堂’还是国际合作的平台”⑦。 一方

面，中国不但在联合国提出了建立公正合理的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而且把联合国当

成中国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的重要渠

道。 例如，从 １９７８ 年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 ５
年为一周期，向中国提供相应的援助。 另一方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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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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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载《我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有关会议文件集（１９７４．７－１２）》，
内部发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２７７ 页。

“安致远代表在海底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发言阐明我国政

府关于海洋权问题的原则立场（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３ 日）”，北京大学法

律系国际法教研室编：《海洋法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年

版，第 １６－１７ 页。
张贵洪等著：《中国与联合国》，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

凰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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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中国联合国协会前会长吴海龙”，《参考消息》，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４
日，第 １０ 版。

陈健：“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和我的联合国生涯”，《世界知

识》，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７ 期，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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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积极性明显增大，速
度明显加快，数量明显增多，范围明显扩大，质
量也随之明显提高”①。 例如，１９８０ 年中国相继

成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理事国，
并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开发协会和

国际金融公司。 此外，在这一时期，中国开始主

动推荐候选人参加国际法院、前南斯拉夫国际

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海洋法

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法官的竞选活动，并成功

当选。 特别是，１９９７ 年 １１ 月国际竹藤组织（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Ｂａｍｂｏｏ ａｎｄ Ｒａｔｔａｎ，
ＩＮＢＡＲ）在北京宣告成立。 这是第一个将其总

部落户中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１．３　 主动有为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 以此为标志，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开始进

入主动有为期，中国从“默默耕耘者”转变成联

合国事务的积极参与者。 首先，中国开始有意

识地利用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宣讲自身奉行的各

项原则。 例如，２００５ 年 ９ 月在联合国成立 ６０ 周

年首脑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提出了在文明多

样性的基础上共建和谐世界的构想，引起国际

社会的广泛关注。 其次，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

际司法机构的相关程序。② 例如，针对国际法院

“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咨询意见案”，中国深

入参与该案的审理过程，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提

交了书面意见，并于 １２ 月 ７ 日由时任中国外交

部法律顾问薛捍勤大使代表中国政府在国际法

院出庭作口头陈述，就该案相关的国际法问题

充分、完整、深入地阐述了中方的法律立场。
“这是新中国首次参与国际法院司法活动，具有

重要意义。”又如，在国际海洋法法庭受理的第

一个咨询案“担保国责任咨询意见案”中，中国

政府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９ 日向国际海洋法法庭提交

担保国责任咨询案书面意见，反映了中国在“国
际海底区域”内活动中担保国责任问题上的基

本立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 日，国际海洋法法庭海

底争端分庭发表的咨询意见基本上采纳了中国

书面意见的观点。③ 最后，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中国

参加多边条约的数量呈明显上升之势。④ 此外，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联合国第七任中国籍副秘书长

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部。⑤ 这既折射出中国综

合国力增强、世界影响力日增的事实，也是中国

在联合国系统主动有为的表现。⑥

１．４　 积极影响期（２０１２ 年至今）

２０１２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召开

以后，中国在联合国的工作开始进入积极引领

期。 首先，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和理念在联合国系统中

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并载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中。
例如，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

总部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演讲，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⑦ 此

后，联合国安理会、大会和人权理事会等联合国

机构相继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其决议中。
其次，中国在联合国机构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 例如，中国政府推荐的候选人先后出任世

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国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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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万经章：“联合国总部里的中国人”，载张贵洪主编：《联合国

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１ 页。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载习

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５３７－５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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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联盟秘书长、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

和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等联合国专门机构的

负责人。 再次，中国对联合国的贡献更加增强。
例如，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预算决

议，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联合国会员国应缴会费的分

摊比例，中国是 １２．０１％，位于第二，仅次于美国；
中国承担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费用摊款比例达

到了 １５．２％，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① 中国还

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三大股东、在世界

银行的投票权也位居第三。 最后，中国对联合

国系统发挥了“创新补充”作用。 例如，针对联

合国面临诸多新的挑战，近年来中国发起成立

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区域性国际组织，
旨在推动区域和全球经济发展，引领新一波全

球化。 特别是，中国政府再三强调中国这样做

并非要取代现有的区域和国际组织，而是作为

一种补充。②

二、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的

主要贡献

　 　 ５０ 年来，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贡献，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２．１　 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１）维护联合国包括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
虽然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中国作为安理

会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但是中国政府始终

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维护联合国

的核心地位，支持由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 例

如，２０１６ 年 ６ 月中俄两国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

明》，两国 “重申全面遵守 《联合国宪章》”③。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中国国家主席在领导人气候峰会

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要坚持以国际法为

基础……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④。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政府一再强调作为

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它一

向“深思熟虑、慎之又慎”地使用该权力。⑤

（２）为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力求全面维护世界和平

稳定，主动、建设性地参与处理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劝和促谈，消弭战端，在达尔富尔问题、朝
核问题、阿富汗和平进程、叙利亚内战、伊朗核

问题、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和乌克兰东部局势

等问题上坚持原则，提出中国方案。⑥ 例如，针
对朝核问题，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斡旋下，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在北京举行了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
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的旨在解决朝鲜核

问题的一系列谈判。 在此过程中，中国政府不

但扮演了东道国的角色，而且直接参与调停，以
促成“六方会谈”取得成果，从而为推动朝鲜半

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做出了积极贡献。⑦

（３）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中国以实

际行动维护世界和平，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

动。 １９８２ 年，中国开始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支付

摊款；１９８８ 年，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特

别委员会；１９９０ 年，中国首次派出 ５ 名军事观察

员参与中东的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开启中国

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１９９２ 年，中国

军队向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派出由 ４００
名官兵组成的维和工程兵大队，首次成建制参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从 １９７２ 年以来，中国承担的联合国会费分摊比例经历了

一个先增后降、再迅速增长的过程。 从 １９７２ 年至 １９７９ 年，中国会

费比例从 ４％增加到 ５．５％；１９８０ 年下降到 １．６２％，此后持续下降，
到 １９９５ 年降到最低 ０．７２％；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中国会费分摊比例

持续较快上升，在过去的近 ２０ 年增加了 １２ 倍，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中增长最多、最快的国家。
郑永年：“中国与世界秩序”，《联合早报》（新加坡），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转引自《参考消息》，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 日，第 １４ 版；赵骏、
金晶：“亚投行与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关系定位、澄清和协调”，
《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５ 期，第 ２３－３３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促进国际法的声

明》（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外交部网，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

气候峰会’上的讲话（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北京）”，新华社，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俄］弗拉基米尔·波尔佳科夫：“中国 ４０ 年来在联合国

日趋活跃”，《独立报》（俄罗斯），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转引自《参
考消息》，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第 １４ 版。

肖肃、朱天祥主编：《和平与发展：联合国使命与中国方

案》，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１４９－１５１ 页。
刘长敏著：《论朝鲜核问题解决中的国际斡旋与调停》，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３５－２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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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特别是，２０１５ 年中国国家

主席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并发表讲话，提出中

国支持和改进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４ 点主张和 ６
项承诺，其中包括应联合国要求，派更多工程、
运输、医疗人员参与维和行动等。 ２０１７ 年，中国

完成了 ８０００ 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在联合国的

注册。 此外，中国还设立了“中国－联合国和平

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 迄今，中国

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是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第一大出兵国；先后参加 ２５ 项联合国

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４ 万余人次。①

（４）主动参与军控、裁军和防扩散进程。 中

国政府以共同、综合、合作和可持续的安全观为

指导②，相继加入并切实履行了有关国际军控条

约，积极参加国际军控和裁军领域的各项重大

活动，积极参与联合国和有关国际机构关于裁

军问题的审议和谈判，提出许多合情合理、切实

可行的主张，努力推进国际军控与裁军进程。③

例如，１９８２ 年加入了《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

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

武器公约》、１９８４ 年加入了《禁止细菌（生物）及
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

器的公约》、１９８９ 年加入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

约》、１９９２ 年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１９９７ 年批

准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 值得注意的是，
２００８ 年中国与俄罗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共同

提交了《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 该条约草案禁

止在太空部署任何类型的武器，禁止对太空目

标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确保太空物体完好无

损，巩固各方安全，加强军备监控等。 ２０１４ 年，
中俄两国又提交了新的条约草案。

２．２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联合国会员国，中国积极推动全球的

经济社会发展，主动参加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进程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中国向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欧洲等

地区 １６０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

援助，减免有关国家债务，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落

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④ 据统计，“１９５０ 年

至 ２０１６ 年，中国累计对外提供贷款 ４０００ 多亿元

人民币”⑤。 此外，２０１５ 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在第 ７０ 届联大发言时提出：“中方决定设立为

期 １０ 年、总额 １０ 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发

展基金”⑥。
其次，中国积极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了《千
年宣言》，指明了 ２１ 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 ８ 项

任务；２００１ 年，联合国秘书长在《千年宣言进程

路线图》中正式出台了有关发展的 ８ 项目标，以
及 １８ 个可量化的具有时限性的目标及 ４８ 个指

标，统称为千年发展目标。 ２０１５ 年，第 ７０ 届联

大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提出了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 １６９ 个

具体目标，成为指导未来 １５ 年全球发展的指导

性文件。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

算，中国 ７．７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

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

球减贫人口 ７０％以上。”⑦可见，占世界人口近

１ ／ ５ 的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 １０ 年实现

了《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
从而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

了重大贡献。
最后，中国还大力促进南北合作。 ５０ 年来，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军队参加联合

国维和行动 ３０ 年（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白皮书），国新网，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８ 日。
刘志贤主编：《联合国 ７０ 年：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７７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军控、裁军

与防扩散努力（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白皮书），国新网，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１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

践（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白皮书），《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６ 日，第 ２
版。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１８ 日）”，载习

近平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版，
第 ５４６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驻联合国代表刘

结一大使在第 ７０ 届联大全会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报告时

的发言（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外交部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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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积极支持联合国为推动南北对话、深化南

南合作做出了各项努力。 例如，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

中国政府每年通过南南合作计划，向非洲国家、
最不发达国家以及小岛屿国家提供 １０００ 万美

元的特别资金，帮助它们适应气候变化。① 又

如，２０１５ 年中国政府代表宣布：“中方将设立

‘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 ２０ 亿美元，支
持发展中国家落实 ２０１５ 年后发展议程；中方将

向妇女署捐款 １０００ 万美元，在今后 ５ 年内帮助

发展中国家实施 １００ 个‘妇幼健康工程’”②。 值

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３ 年以来中国政府发起的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能助力相关国家更好地实现

减贫发展。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

一路’将使相关国家 ７６０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
３２００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③

２．３　 促进国际法治

（１）中国是国际法治的积极参加者。 ５０ 年

来，中国以积极、建设性的态度参加了联合国国

际法委员会④、联大法律第六委员会（法律委员

会）、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员会的法律小组委员会等专门性国际法编纂机

构以及联合国设立的一些特设委员会的活动，
而且参与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重要国际条

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 迄今，中国加入了众多

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并缔结了 ２５ ０００ 多项双边

条约，批准了 ６００ 多项多边条约，年平均缔结约

６００ 项双边条约，涉及中国参与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领域国际交往的方方面面。⑤

（２）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 一方

面，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

定捍卫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法基本原

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例如，２０１４ 年中国国

家主席在中、印、缅三国共同举办的“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发表 ６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明确指出：
“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

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

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明是非、促和平、谋发

展……在国际社会中，法律应该是共同的准绳

……应该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各国都应该依法行使权利。”⑥此外，
中国政府还强调“要坚持国际规则制定进程的

平等和民主参与，弘国际法治之义……要坚定

维护国际法的权威性，立国际法治之信”⑦。 值

得注意的是，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

罗斯联邦外交部长关于当前全球治理若干问题

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

基石。 各国无一例外均应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

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世界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应增强互信，带头维护国际法和以国际法为基

础的国际秩序。”
另一方面，中国按照“条约必须信守”原则

不折不扣地履行条约义务，严肃对待国际责任。
例如，中国政府先后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

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
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残疾人权利公约》等 ６
项联合国核心国际人权公约。 对于上述国际公

约，中国均负有报告义务。 为此，中国分别于

１９９３ 年和 ２０１０ 年向条约机构提交了 ２ 份共同

核心报告、２３ 份定期报告，并参与了 ２３ 次国家

报告的审议会议、且完成了相关的履约义务。⑧

又如，自 １９９７ 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以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张贵洪等著：《中国与联合国》，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凤

凰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１２５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驻联合国代表刘

结一大使在第 ７０ 届联大全会审议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报告时

的发言（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外交部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

践（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白皮书），《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６ 日，第 ２
版。

５０ 年来，我国学者倪征 、黄嘉华、史久镛、贺其治、薛捍

勤和黄惠康都曾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编著：《中国国际法实

践案例选编》，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８１－８３ 页。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

界———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 ６０ 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第 ２ 版。

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

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第 ２ 版。
孙萌：《中国与联合国人权机制：影响与变革》，中国政法

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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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已接受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２７０ 余次

视察。①

（３）中国是国际法治的重要建设者。 一方

面，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的主张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法

治的价值目标。 可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承和发展。 从某

种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是 ６０ 多年前提出的该原则的升

级版，是站在新的时代前沿，提出的更高层次

的追求。② 另一方面，５０ 年来“中国以建设性姿

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在事关国际法解释、适用

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积极发声”③。 例如，２００８
年中国与俄罗斯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共同提

交了《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２０１３ 年，中俄

联合向联合国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

（草案）》等。

三、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的教训

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 ５０ 年的历程中，还存

在以下明显的缺陷或教训。
３．１　 中国在联合国立法、司法等机构的影响力

有待进一步增强

一方面，在联合国有关立法机构方面，中国

虽然基本上参加了以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为核

心的联合国各种国际法律编纂或起草机构的活

动，但是中国籍的委员作为专题报告人或牵头

人的比较罕见；况且，中国很少在联合国立法机

构中主动提出原创性的国际法议题进行讨论，
一般只是就已有的草案发表意见或作出评论，
而且通常都是原则性的、缺乏对具体条款的深

入阐释。 此外，在国际条约制定过程中的议题

设置和约文起草方面，中国一般采取所谓的“事
后博弈”的方式，即由发达国家主动设置议题、
提出国际条约草案，中国仅扮演一个参赛选手

的角色。 “中国所倡议的新规则寥寥无几。”④最

典型的如中国虽然派代表团参加了第三次联合

国海洋法会议，但没有主动提出有关议案，更多

的是支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⑤因而作用

有限，有很多教训。⑥

另一方面，就联合国有关司法机构而言，
中国对利用联合国国际法院等司法机构提供

的法律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持一种消极的态

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

位以后，随即在 １９７２ 年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宣
布对 １９４６ 年中国国民政府有关接受国际法院

的强制管辖权的声明不予承认。 此外，中国从

未与其他国家订立将国际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的特别协定；中国对外缔结的双边条约从未同

意将有关争端诉诸国际法院；在参加国际公约

时，如果该公约含有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的条

款，中国通常均予以保留，仅对经贸、科技、航
空、环境、文化等专业性和技术性国际公约中

的类似规定可视情况决定是否保留。 迄今，中
国也未曾向国际法院提交任何争端或案件，亦
未主动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 并且，在
国际法院的判决中，中国籍的法官提出的独立

意见也明显偏少。 此外，２００９ 年 ４ 月，中国针

对国际法院“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咨询意见

案”提交了书面意见，这是新中国首次参与国

际法院司法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中国

提交的书面陈述意见的篇幅来看，中国 ８ 页纸

的篇幅与英国 １３８ 页、美国 １５２ 页的篇幅完全

不“对等”，且部分意见还包含有自相矛盾的

地方。
综上可见，中国在联合国立法、司法等机构

的影响力，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吴海龙：“中国与联合国关系 ４０ 年”，载张贵洪主编：《联
合国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７ 页。

徐宏：“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法”，《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王毅：“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建设者”，《光明

日报》，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第 ２ 版。
［加］江忆恩：“中国和国际制度：来自中国之外的视角”，

载王逸舟主编：《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

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版，第 ３５１ 页。
Ｈｕｎｇｄａｈ Ｃｈｉｕ，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ａ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ｓｓｕｅ ４， １９８１， ｐ．２５．
杨泽伟：“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

革：理念与路径”，《法律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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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中国在联合国有关硬、软实力的塑造方面

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１）中国在联合国有关“财”“物”等硬实力

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一方面，就“财”而言，中
国对联合国预算的影响力非常有限。 虽然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中国已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中第二大

会费缴纳国，但是中国对联合国预算的影响和

做出的财政贡献不成正比。 按照联合国相关的

制度规定，联合国的预算通常由秘书处提出预

算草案，然后由联大第五委员会（行政和预算委

员会）进行审议。 其中，在联合国预算制定过程

中，最为关键的职位是主管联合国战略、政策和

合规部的副秘书长。 然而，自联合国成立以来，
该部“有 ４１ 年被会费大国占据；其中美国 ２３
年、德国 ８ 年、日本 ６ 年、英国 ４ 年，剩下的 １９ 年

也几乎被发达国家把持”。 另一方面，从“物”来
看中国在联合国采购中占比较低。 众所周知，
一国企业成为联合国的供应商，不但有助于提

高企业的声誉，而且能够提升全球竞争力。
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从中国采购额为 ２．２ 亿美元，占
全球采购总额的 １．１８％，在所有会员国中排第

２３ 名。 此外，２０１７ 年联合国系统内 ４０ 家机构的

采购总额为 １８６．２ 亿美元，排名前十的供应商及

所占比例分别为：美国 ９．３５％，印度 ４．８７％，阿联

酋 ４． ２８％，比利时 ３． ８６％，法国 ３． ７２％，英国

２．９８％，瑞士 ２．９４％，荷兰 ２．７５％，丹麦 ２．７２％，肯
尼亚 ２．７％。 联合国从上述 １０ 个国家的采购总

额为 ７４．８ 亿美元，占比 ４０．２％。① 可见，联合国

从中国的采购比例，既不符合中国是制造业世

界第一大国的身份，也没有体现中国是联合国

第二大会费缴纳国的贡献。
（２）中国在联合国有关规则制度等软实力

方面的短板较为凸显。 一方面，如前所述中国

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等国际立法机构很少提

出国际法议题，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

比较有限。 另一方面，中国在联合国有关其组

织内部运作的内部关系法②规则的塑造力方面

还有待增强。 众所周知，联合国设立了联大、安
理会和国际法院等六大机构。 除了上述六大主

要机构外，联合国还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设

立认为执行其职能所必需的各种辅助机关。③

例如，联大就设立了不少下属机关协助其工作，
包括“联合检查组”“审计委员会”“独立审计咨

询委员会”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等。
这些机构均会根据工作需要形成各种决议草案

供联大审议。 一旦联大通过了上述决议，包括

秘书处在内的联合国相关机构就必须执行。 然

而，目前中国只在“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

会”有一个位置，在其他机关均无固定工作人

员，④因而就谈不上通过这些机关对联合国内部

关系法规则的制定施加应有的影响。
３．３　 中国在对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人才输送方面

存在明显的不足

目前在联合国 １５ 个专门机构中，虽然有 ４
个专门机构的领导人曾是中国人，中国成为出

任联合国专门机构领导人最多的国家，但是根

据中国对联合国的会费贡献和地域分配原则，
联合国系统中的中国籍国际职员实际比例远低

于其应占比例，高级职位数量也偏少，代表性严

重不足。
一方面，总数少。 据统计，在联合国秘书处

中：２０１７ 年底共有 ３８ １０５ 名国际职员，其中，中
国籍职员共有 ４９２ 名，仅占总数的 １．２９％；美国

２ ５０３ 人，占总数的 ６．５７％；法国 １ ４６２ 人，占比

３．８４％；英国 ８３９ 人，占比 ２．２％，俄罗斯 ５３７ 人，
占比 １．４１％；⑤在 ２０２１ 年，“目前中国籍职员有

５４８ 人，占总人数的 １．５％，仅为美国的 ２２％，英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张怿丹：“中国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之后”，《世界知

识》，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期，第 ６３ 页。
学者们一般把国际组织法分为外部关系法和内部关系

法。 外部关系法是指调整国际组织同成员国、非成员国以及其他

国际组织关系的准则。 参见饶戈平主编：《国际组织法》，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１９ 页。
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９４ 页。
欧美国家非常重视这些辅助机关的活动，并想方设法安

插人员参与其日常运作。 例如，美国在“联合检查组” “独立审计

咨询委员会”“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均有成员；美国国会

甚至通过立法形式，要求美国政府必须保证“行政和预算问题咨

询委员会”有 １ 名美国人。
同①，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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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 ７０％”。① 可见，中国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

事国中，国际职员数量是最少的。 另外，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报告，截
至 ２０１８ 年年底联合国秘书处专业及以上职类，
中国籍职员的数量适当范围是 １６９ ～ ２２９ 人，实
际职员只有 ８９ 人，离低限还差 ８０ 人。②

另一方面，高级岗位少。 目前联合国秘书

处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级的高级岗位共有 １５０
多个，但中国仅占一席，其他席位分别被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法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和

加纳等国占据。③ 在秘书处 Ｄ 级以上中高级职

员中，中国籍职员仅有 １９ 人，是英国的 １ ／ ３，美
国的 １ ／ ５。④ 此外，自 ２０１２ 年以来，虽然中国提

供的维和部队数量远远超过了其他成员，但在

目前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没有任何中国人担任高

级职务。⑤

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

人才储备方面的欠缺。 因为在联合国工作的人

员，不但对语言要求高，而且需要熟悉联合国的

各种规章制度，还有与其他国家的工作人员的

协调沟通能力。 然而，这种局面对于中国积极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增强在全球治理中的

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将有可能形成越来越大

的制约。

四、中国参与联合国工作的未来展望

今后，中国要想在联合国工作中发挥更大

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入手。
４．１　 主动设置议题、进一步增强在联合国立法

机构中的作用

一方面，积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

为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编纂的新议题。 首先，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产生较大影响，并多次

载入联合国相关决议中。 其次，需要改变长期

以来在联合国立法机构中一般由发达国家提出

国际立法议题、中国仅扮演一个参赛选手的被

动角色⑥，要想方设法将中国提出的理念和主张

转化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并纳入联合国国

际法委员会的工作议程中。⑦ 最后，大国要实现

和平发展，更需要将自身的理念融入国际社会

的规范性平台中，形成更强的合力，从而更好地

促进本国发展和推动世界进步。⑧

另一方面，主动尝试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发展成国际公约草案或载入联合国大会通过

的国际公约草案的具体条款中。 首先，人类命

运共体理念代表一种先进的价值追求，处在国

际道义制高点，比较容易获得国际社会绝大多

数国家的赞同，从而有可能推动有关国际条约

规则的产生。 其次，近年来法国发起制定《世界

环境公约》的成功做法，值得中国学习借鉴。⑨

最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化，
目前在极地、网络和外空等国际法新兴领域，联
合国国际立法工作非常繁忙。 因此，在未来联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

会”，外交部网，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
张海滨：“为什么在国际组织中任职的中国人不多？” 《环

球》，２０２０ 年第 １３ 期。
张怿丹：“中国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国之后”，《世界知

识》，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期，第 ６４ 页。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

会”，外交部网，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
“美学者：中国成联合国维和行动领导者”，《参考消息》，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第 １４ 版。
杨泽伟：“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的变

革：理念与路径”，《法律科学》，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第 １８５ 页。
值得注意的是，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政府代表

在联大法律委员会提议将“海平面上升的法律影响”作为联合国

国际法委员会的一项议题列入委员会的长期工作方案。 这一提案

不但得到了联大法律委员会多数成员国的支持，而且获得了联合

国国际法委员会的积极响应。 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 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０ 届会议上决定建议将“与国际法有关的海平面上升” （Ｓｅａ⁃ｌｅｖｅｌ
Ｒｉｓ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专题列入其长期工作方案。 参

见《联合国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１０ 号》（Ａ ／ ７３ ／
１０），第 ３６９ 段。

刘志贤主编：《联合国 ７０ 年：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７３ 页。
２０１７ 年以来法国一直在全球积极倡议制定《世界环境公

约》，并在联合国主题峰会等场合宣介造势。 由于法国的倡议既

迎合了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的世界潮流，又弥补了当今国际社会

缺乏普遍性国际环境公约的法律缺陷，因而 ２０１８ 年第 ７２ 届联大

通过了题为“迈向《世界环境公约》”（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的第 Ａ ／ ＲＥＳ ／ ７２ ／ ２７７ 号程序性决议，包括中国在内的

１４３ 个国家都投了赞成票。 该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法国在国际环

境法领域的 “造法” 努力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Ｓｅｅ： “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 ／ ＲＥＳ ／ ７２ ／ ２７７， Ｕ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 Ｍａｙ １０，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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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涉及上述领域的缔约谈判中，力争把人类

命运共体理念嵌入到有关国际公约草案的序言

或具体条文中。
４．２　 进一步密切与国际法院等联合国国际司法

机构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２００５ 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

世界首脑会议上，各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一

致重申：“认识到国际法院作为联合国主要司法

机关在裁决国家间争端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

其工作的重大意义，吁请尚未接受法院管辖权

的国家考虑根据《国际法院规约》接受法院管辖

权”①。 ２００７ 年，联大决议再次“吁请尚未接受

国际法院管辖权的国家考虑依照《国际法院规

约》规定接受法院管辖权”②。 另一方面，中国政

府一再强调“中国是国际法治的坚定维护者和

建设者”。 特别是，２０１９ 年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

提出：“建立涉外工作法务制度，加强国际法研

究和运用”。 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加
强国际法运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

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

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已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

解决机制的“门外汉”变成了“优等生”，并成为

世界贸易组织的捍卫者。③

有鉴于此，调整中国对联合国国际法院的

立场与态度、进一步密切中国与联合国国际司

法机构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既有必要、也是水到

渠成。 第一，对有关经贸、科技、航空、环境、交
通运输、文化等技术性的多边公约所规定的须

经缔约方同意可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的任

择性条款，中国可以不再一律做出保留；第二，
对双边条约中有关将争端诉诸国际法院的内

容，中国可以不再一味简单地予以排斥，而是根

据具体情况做灵活处理，并不排除同意将特定

的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解决；第三，由于目前接受

国际法院强制管辖的仍然只有 ７４ 个国家④，中
国可以暂不接受国际法院的任意强制管辖；第
四，通过联合国五大机关及各种专门机构，中国

可以积极参与国际法院的咨询管辖活动。

４．３　 深入开展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的研究

一方面，中国国内学术界对包括联合国法

在内的国际组织法的研究，将由粗放型转向深

入型和精细化。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

合国席位以后，中国学术界对包括联合国法在

内的国际组织法的研究日益重视，涌现了不少

有分量的研究成果。 这些成果为推动中国国际

组织法学科的创立、培养国际组织法方面的人

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已有的研究成果

主要聚焦于国际组织与成员国、非成员国以及

其他国际组织关系的准则等外部关系法问题，
而对国际组织内部运行规则等内部关系法问题

的关注相对较少。⑤ 因此，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的今天，进一步加强对联合国内部关系法的

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对包括联合国法在内的国

际组织法的研究由粗到细、由浅入深转变的必

然趋势。
另一方面，熟悉、掌握联合国内部关系法是

中国全面参与联合国工作、进一步提升中国话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０５ 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０ 日），Ａ ／
６０ ／ Ｌ．１。

联合国第六委员会的报告：《国内和国际的法治》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Ａ ／ ＲＥＳ ／ ６２ ／ ７０。

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

济项目主任斯科特·肯尼迪认为：“中国人已经从游离于 ＷＴＯ 体

系之外变为在这个体系内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中国从那里得到

了非常大的好处，也是这个组织的主要拥趸。”美国国家安全委员

会亚洲事务前高级主管埃文·梅代罗斯也明确指出，现在中国认

为美国提交诉讼属于贸易争端正常解决程序，中国自己也向 ＷＴＯ
投诉；到目前为止，中国作为第三方参与的案件只比美国少 １ 件。
况且，中国在 ＷＴＯ 已经积累了雄厚的人才储备。 参见：“美媒：中
国渐成 ＷＴＯ 捍卫者 从‘门外汉’到‘优等生’”，《参考消息》，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第 １４ 版。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ａｓ
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ｉｃｊ－ｃｉｊ．ｏｒｇ ／
ｅｎ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ｓ，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５ 日。

梁西先生认为，国际组织内部关系法主要包括用以协调

组织范围内各成员国（作为组织本身一分子）的权利与义务、各机

构间的横向（职权）分工与纵向（领导）关系、议事及决策过程、各
种预算及会费分摊、人事安排管理与选举事宜、会谈或谈判活动、
各种专门技术标准、信息与资料交流以及语言文字处理等工作的

各种有法律约束力的规章制度。 其中，有些系基本文件所规定，而
大部分则是组织按其职权范围自行制定的规则。 参见梁西著，杨
泽伟修订：《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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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权的前提。 首先，要加大对联合国内部关系

法研究的力度。 联合国系统在世界各地开展丰

富多样的活动，相关的法律制度的规定更是浩

如烟海。 因此，应组织研究队伍对联合国内部

关系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梳理。 其次，要重视联

合国秘书处法律制度的研究。 事实上，联合国

秘书处的运行非常复杂，它开展每一项业务都

有详尽的工作规程：不但有专门的机关制定规

则并监督秘书处各部门予以执行，而且还设立

了对秘书处进行内部审计、评估和调查等活动

的内部监管事务厅等专责机关。 因此，只有事

先非常熟悉秘书处的运行规则，才谈得上对秘

书处的人员安排予以谋划，进而对秘书处的制

度规章施加影响。 最后，内部关系法还是联合

国的“润滑剂”或“指南针”。 中国只有从内部

关系法层面加强对联合国系统管理工作的参

与，才能将中国的立场、理念融入联合国的“润
滑剂”中、成为联合国“指南针”的组成元件，从
而在联合国发挥引领作用。
４．４　 进一步加大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后备人员

的培养力度、积极向联合国输送人才

如前所述，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中国籍

国际公务员人数偏少、级别偏低、占据的重要部

门和关键岗位不多。 未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两

个方面弥补这一不足。
（１）构建中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弥补

中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提高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着力增

强“规则制定能力、议程设置能力、舆论宣传能

力、统筹协调能力”，必须培养一大批熟悉党和

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
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精通国际谈判的

专业人才。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

要》也明确提出：“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加强

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可见，人才培养在中国涉

外法治体系建设中是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先导

性的地位和作用的。 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涉外

人才培养和储备，进一步探讨国际法作为一级

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构建国际法本科、

硕士、博士、博士后全流程培养机制，设立国际

组织后备人才培养基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

地等。①

（２）积极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输送人才，实
现量的突破和质的飞跃。 一方面，派遣和鼓励

更多中国年轻人才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尤其

要重视占据重要部门和关键岗位。 这既可以弥

补中国在联合国系统代表性不足的问题，也有

利于展现中国的软实力，把中国的文化和理念

融入到联合国工作的各个领域。 另一方面，要
充分利用联合国现有的输送培养国际人才的渠

道。 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经济和社会事务

局均设立了一个初级职业官员项目，专门培养

年轻的专业人员（Ｐ１ ／ Ｐ２ 级别）。 一般 ５０％的初

级职业官员项目官员都留在了联合国系统。②

事实上，很多国家已经利用该渠道为联合国系

统提供了不少的人力资源。 我国应大力支持本

国年轻人参与此类项目。
４．５　 推动联合国大胆创新、充分发挥联合国协

调大国关系的平台作用

首先，利用联合国这一多边机构，降低或削

弱任何国家企图欺骗或奉行零和单边主义的可

能性。 众所周知，联合国大会可以讨论和审议

的问题非常广泛，因而有人把它称之为“世界议

会”③。 况且，联合国还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
不管是其公开发出的呼吁还是以绝大多数通过

的决议，都是世界舆论的积累和集中表达。 因

此，联合国不但能提供相关论坛、辩论主题、共
享信息并最终达成共同解决办法，而且还能发

挥中立监督机构的作用，因而对维护国际法律

秩序的作用不可或缺。
其次，联合国有助于管控大国间的竞争。

例如，１９７２ 年美苏达成的《反弹道导弹条约》、
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以及 １９７２ 年的《防止海上事

１１

①

②

③

赵龙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国际治理人才培养”，
《太平洋学报》，２０２０ 年第 １ 期，第 ２８－３５ 页；杨泽伟：“为涉外法治

工作提供学理支撑”，《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第 ９ 版。
刘志贤主编：《联合国 ７０ 年：成就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

社，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４８９ 页。
梁西著，杨泽伟修订：《梁著国际组织法（第六版）》，武汉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４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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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协定》等，不但延缓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
而且缓和了美苏关系。 可见，诸如联合国此类

的多边组织机构对处理大国间的具体危险行之

有效。
再次，推动世界银行等联合国系统内有关

国际组织的创新，以共同应对各国共同关切的

诸如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跨境基础

设施和新技术的规制等方面的全球性问题，从
而加强国际合作。

最后，进一步增强联合国系统的独立性。
作为世界上会员国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综合

性国际组织，联合国的独立性既是实现其宗旨

的前提，也是应对国际关系中各种新挑战的重

要保障。 众所周知，２０２１ 年 ３ 月世界卫生组织

正式发布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

合研究报告》。 该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极不可

能”通过实验室传人。 然而，５ 月 ２５ 日在世界卫

生大会上，美国政府代表在讲话中施压世界卫

生组织启动“独立透明”的第二阶段病毒起源调

查，试图将作为科学任务的病毒溯源问题政治

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世界卫生

组织呈现了附和美国政府的“溯源”立场之势。
无疑，这种做法既影响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独立

性，给全球抗疫合作带来消极影响，也不利于发

挥联合国系统协调大国关系的平台作用。

４．６　 通过联合国分享中国发展理念

截至 ２０２１ 年，中国不但完成了消除绝对贫

困的艰巨任务 ，而且提前 １０ 年实现了《联合国

２０３０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① 因此，中
国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具有世界意义。

一方面，通过联合国向世界宣讲中国减贫

的成功经验。 首先，联合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政

府间国际组织，无论是其世界舞台的中心地位、
还是它的全球经验和专业知识，均为推广中国

减贫成功经验最适合的平台。 其次，中国“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 “汇
聚各方力量形成强大合力”等在减贫实践中探

索形成的宝贵经验，既为人类减贫事业探索了

新的路径，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的

发展思路和道路选择。 最后，通过联合国分享

中国发展理念和减贫经验，有助于进一步增强

中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
另一方面，与联合国开展合作、引领全球可

持续发展。 首先，中国既是安理会五大常任理

事国之一，也是世界性大国，同时还是发展中国

家。 中国这种发展中大国的定位，有利于成为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沟通的桥梁、也有利于

在联合国开展合作。 其次，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

来，中国已经向亚、非、拉等地区的 １６０ 多个国

家提供了多种形式的援助，有助于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在发展中国家的落实。 特别是，近年

来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中，中国日益

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例如，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召

开的第 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政府宣布：
中国将在两年内提供 ２０ 亿美元国际援助；中国

将同联合国合作，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

仓库和枢纽；中国将建立 ３０ 个中非对口医院合

作机制；中国将同二十国集团成员一道落实“暂
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等。 最后，中国今

后可以支持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设立涵盖中国的

发展理念和成功经验的“中国发展工具箱”，以
供发展中国家参考和借鉴；另外，还可以在世界

银行的帮助下，成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基金

项目”，重点资助非洲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及其

相关领域的专家。

编辑　 邓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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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

践（２０２１ 年 ４ 月）”（白皮书），《人民日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６ 日，第
２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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